
殷墟卜辭“!”爲“"”字考

———兼論“!”、“各”、“"”三字之區分

曹定云

引　　言

殷墟卜辭中有“!”字，其形體作“ ”、“ ”。 與此相類，卜辭中又有“各”字，其形體

作“ ”、“ ”、“ ”、“ ”諸形。 除此之外，另有“"”字，其形體作“ ”、“ ”、“ ”、

“ ”諸形。 這三個字，形體上有相近之處： 都从“止”；上部或下部都从“ ”、“ ”或

“ ”，而這幾種形體是相類的。 由於這些原因，文字學家們在考釋這些字的時候，往往

容易混淆這三個字。 例如，張秉權先生認爲，“ ”或作“ ”；又説，“現在我們把 、

、 等形一律楷寫成#，其義則爲止息”。〔１〕這樣，他把第二類形體與第三類形體混

在一起了。 再如張亞初先生，他認爲：“ 字並不是処或處字，而是 字的省體。 ……

字在卜辭中也曾作爲動詞‘退’字使用過。 ‘壬寅卜： 乙巳$，王 ’（京津三二九七），

王 即王退。” 〔２〕他也同樣將二、三類形體的字相混了。 在這裏，張亞初先生不但將兩

個不同的字弄混了，而且將“王 ”的詞義弄反了（下文將作詳細分析）。 再如，《殷墟甲骨

刻辭類纂》將含有 字的卜辭（合集３２０３９、英藏２４５０），併入 字類卜辭中。〔３〕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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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秉權： 《殷墟文字丙編考釋》第１７２—１７３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１９５７年。

張亞初： 《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第２５６頁，《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

姚孝遂、肖丁：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上册）》第３０２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 其中，“合集”，指《甲骨文合集》，郭沫
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３年；“英藏”，指《英國所藏甲骨集》，李學勤、齊文心、艾蘭編，中
華書局１９８５年。



將這三個字相混，是甲骨學界存在的普遍現象。

張秉權與張亞初先生，都是在古文字研究中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學者，他們在考釋

中出現了混淆，説明這三個字的區分有着相當的難度。 爲此，本文對這三個字分别進

行考釋與辨析，以還原它們的本來面目。

一、釋“!”爲“"”

卜辭中的“!”字，其形體作“ ”、“ ”，从“ ”从“止”，“止”在“ ”中。 其構

形與上文所述二、三類區别明顯。 在卜辭中主要作動詞用。 如：

（１）貞：王其!禾，#于河？

貞：王弜!禾，#于河？ 合集３３２８８

（２）……河，王!？ 合集３４２６０

（３）癸亥卜：弜!？ 合集３２０３９

　　（４）弜!？ 屯南１５１２〔１〕

（５）丙申貞：方其又……!？ 英藏２４５０

上述卜辭均屬於第四期的武乙、文丁卜辭，其構形均作 或 。 關於此字的考

釋，過去並没有專門的文章進行論述。 不少學者都將該字與 字混同了，《小屯南地

甲骨·釋文》云：“!： 殆%省，祭名。” 〔２〕這種“考釋”雖然没有“相混”，但也是“急就

章”，並没有經過認真思考。 因爲後面的“&于河”之“&”就是“祭名”，故前面的“!”

不可能再是“祭名”，它一定是行爲動詞。 但是何種行爲動詞，考釋未作説明。

此字從結構看是個“會意字”。 “ ”者，是個有房頂的大房子，很可能是宫殿之

類的大建築。 裏面有“止”，説明“人已經來了”。 字義非常明白。 但究竟應釋爲何字，

却難以定奪。

２０１５年３月，我參加北京建城３０６０周年學術會議，開始接觸克罍、克盉銘文。 器

銘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話，叫作“克'匽”。 此字形體作 。 〔３〕 “ ”是個疑難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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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南”，指《小屯南地甲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

同上，見第９５１頁。

曹定云： 《北京琉璃河 犕１１９３號大墓銅器銘文校釋及其相關問題》，待刊。



數學者按原形隸定，作“ ”，其義未解。 殷瑋璋先生隸釋作“(”， 〔１〕李學勤先生釋

爲“宅”， 〔２〕均與字形不類。 唯劉雨先生釋“來”，解爲“克來匽”，字通意順。 〔３〕但爲

什麽釋“來”，劉雨先生没有作出説明，故我補釋如下：

銘文中的“ ”是一個會意兼形聲字： 从“宀”从“止”，“來”聲。 从“宀”从“止”作

“ ”，脚趾從門外走向房子裏，自有“進來”之意，是個會意字。 該字的中間部分是

“ ”形，實爲“來”字，表示的是該字的讀音。 甲骨文中的“來”作“ ”、“ ”之形，前

者較 中之“ ”，雖稍有變異，但基本相似。 按照字形，該字應隸作“'”，是會意兼

形聲字。 “來”原本是指“麥子”，後來變爲“往來”之“來”，是假借。 所以，克罍銘文中

的“'”字所从是殷末周初時的原始“來”字，劉雨直接釋爲“來”是可以的，在銘文中作

“往來”之“來”。 “克'匽”，就是“克”受封後從岐周來到匽地，接收疆土和民衆，實際

是就封。 這就是銘文中“'”字的真實含義。 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字結構複雜，

書寫不便，便退出歷史舞臺，由假借字“來”取而代之。 這便是“' ”、“來”變化的歷史

源流，“'”就是古“來”字。 〔４〕

“'”是會意兼形聲字： 从 “ ”从 “止”，“來”聲，如果將聲符去掉，从 “ ”从

“止”，那與甲骨文中的“ ”就基本相同了。 由此可以推定： 甲骨文中的“ ”，就是

最原始的“'”字。 後來金文中的“'”，是在 的基礎上增加了“聲符”“來”而變爲

“ ”。 因此，將“ ”釋爲“'”（來）有充分根據。

將“ ”釋爲“'”（來），上述卜辭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王其!禾”即“王其來

禾”；“王弜!禾”即“王弜來禾”；“王!”即“王來”；“弜!”即“弜來”。 “!”均是行爲動

詞，表示“往來”之“來”。

將“ ”釋爲“'”之古體，還有兩個重要旁證： 一是戰國時代有“)”字，其形體作

“ 、 ”，从“來”从“止”，與“'”相比僅缺一“宀”； 〔５〕二是戰國銅器中有一陳*簋

蓋，其銘文中有“+弔和子”，其“+”字形體作“ ”，从“宀”，“里”聲。 與'字之結構基

本相似，只不過下部一从“止”，一从“里”。 〔６〕因此，西周金文中，“ ”作“'”之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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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瑋璋： 《新出土的太保銅器及其相關問題》，《考古》１９９０年第１期，第６６頁。

李學勤： 《克罍克盉的幾個問題》，刊於《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劉雨在“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銘銅器座談會”上的發言，《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１０期，第９５８—９５９頁。

曹定云： 《北京琉璃河 犕１１９３號大墓銅器銘文校釋及其相關問題》，待刊。

何琳儀： 《戰國古文字典》第８０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

同上，見第８２頁。



並不“孤單”。

總之，“ ”是甲骨文中“'”字的古體，是個會意字，表示“到來”之“來”。 甲骨文

中的“來”字，原本是指“麥子”，後來用作“往來”之“來”，是假借。 這應該是西周以後

之事。

二、“各”字形義辨析

（一）關於“各”字字形

甲骨文字中有 、 、 、 諸字形，對於該類字，由於結構上存在一定的區

别，是否是一個字，過去學界仍存有疑問。 爲此，必須首先進行分析，看這些不同的結

構，是否在字義上有不同的意義。

１． 與 。 這兩個字的共同特徵是都从“止”，且“止”均指向“ 、 ”裏，與

“出”（ 、 ）字之指向相反。 這兩個字，學界一般都隸作“各”，没有異議。 “各”有

“到來”、“到達”之義，與“出”義相反，字之結構與其意義是吻合的。 兩個字的下部，一

从“ ”，一从“ ”，是否有區别呢？ 請看下列卜辭：

（１）……大采日， （各）云自北…… 合集２１９２１

（２）王$曰：有祟，八日庚戌有 （各）云自東…… 合集１０４０５反

上面二辭都指“各云”，其一作“ ”，其二作“ ”，説明二者結構雖有不同，但字

義是一樣的。

２． 與 。 這兩個字結構近似，但也有一些細微的區别： 前者“ ”在上，後者

“ ”在下。 但脚趾（止）均指向“ ”内。 這兩個字結構雖有些區别，但字義是一樣

的。 下引卜辭可以爲證：

（３） 云不其雨，允不啓。 合集２１０２２

（４）丁未卜，爭貞：% 化，無&？ 合集４１７９

（５）貞：% 化，無&，載王事？十月。 合集５４３９正

上引（４）、（５）二辭中的 “, 化”是氏族名，第 （４）辭作 “ ”，而第 （５）辭作

“ ”，説明二者没有區别，表示的都是同一個氏族名。 由於 已隸釋爲“各”，故

亦應隸釋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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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與 。 這兩個字的結構大致相同，脚趾（止）的方向也一樣，只是字之上部

在構形上有細微的區别。 這種區别是否影響字義呢？ 請看下列卜辭：

（６）辛巳……即貞：今日有 雨？ 合集２４７５６

（７）……卜，……貞：昃有 雨？ 合集３３９１８

上引（６）、（７）二辭表示的都是有“雨”， 、 字義應當相同。 可見，此二字的細

微區别並不影響其字義。 由於前面已推定 應隸釋爲 “各”，故 也應當隸釋

爲“各”。

通過以上分析，本文認爲： 、 、 、 四字，構形上雖然有些不同，但字義上

互通，可以認爲是同一個字的不同形體。 由於第二個字在字形上隸定爲“各”已爲學

界所公認，故其餘三字都應當看作“各”字之異構。

（二）以往學者對“各”字之考釋

上述四字中，將 、 二字釋爲“各”，學界早已接受；但將上述四字都隸釋爲

“各”，却是人們今天的認識。 人們在取得這一認識之前，已經走過了一段很長的

路。 最初，羅振玉將 、 釋爲“処”（處）， 〔１〕孫詒讓釋爲 “遹”， 〔２〕葉玉森釋爲

“内”， 〔３〕張秉權則同意羅説釋爲 “処”。 〔４〕由於這些考釋均已退出“歷史舞臺”，

本文不再細説。

張亞初不同意羅説，而將 字釋爲“退”。 他説：“卜辭處（？）作 ， 並不是處

或處字，而是 字的省體。 …… 字在卜辭中也曾作爲動詞退字使用過。 ‘壬寅

卜，乙巳$，王 ’（京津三二九七），王 即王退。” 〔５〕在這裏，張亞初是將 與

相混了： 是 “各”， 是 “退”，將 釋爲 “退”顯然是不妥的。 後文還將會詳談

此事。

將此四字均釋爲 “各 ” ，是林小安先生的貢獻 。 他説 ： “古文字 與 、

與 書爲正反 ，字當無别 ； 與 爲省寫與繁寫 ； 、 與 爲字之異構 。

即 ‘各 ’字 。 諸家無異議 。 ……是 ‘各 ’即 ‘格 ’也 。 格 ， 《爾雅·釋詁 》曰 ：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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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振玉： 《殷虚書契考釋（中）》六十四頁上，王國維手寫石印本，１９１５年。

孫詒讓： 《契文舉例》上，三十六頁，１９１７年吉石盦叢書本。

葉玉森： 《説契》五頁，北京學衡雜志社１９２４年。

張秉權： 《殷墟文字丙編考釋》第１７２—１７３頁。

張亞初： 《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第２５６頁。



也 。’《釋言 》曰 ：‘來也 。’《方言 》 ：‘絡 ，至也 。’卜辭之 ‘各雨 ’ 、‘各云 ’即 ‘來雨 ’ 、

‘來云 ’ 。 ……” 〔１〕林小安先生的上述解釋基本正確 。 當然 ，他將 也視爲

“各 ”字之異構則欠妥 ，後文將會論及 。

（三）卜辭中“各”字字義辨析

我們雖然知道上述四字均應隸釋爲“各”，但對其中的含義，却因爲辭例的不同而

需要仔細辨析，分别對待。 下面就經常出現的辭例進行分析。

１．釋“王各”、“某各”。 今引卜辭如下：

（１）壬寅卜，……乙巳酒，……王各。…… 合集５１８９

　　（２）丙子卜：丁不各？ 花東２７５〔２〕

上述第（１）辭中的“王”當指“殷王”，第（２）辭中的“丁”（人名）是指“武丁”。 此中

之“各”爲“來也”、 “至也”。 “王各”即 “王來”、 “王至”； “丁不各”即 “丁不來”、 “丁

不至”。

２．釋“各云”、“各雨”。 今引卜辭如下：

（３）辛巳……即貞：今日有各雨？ 合集２４７５６

（４）……采，各云自……'大風…… 合集２１０１１

上述（３）、（４）辭中的“各雨”、“各云”，當指“來雨”、“來云”。 “來雨”應是指“陣

雨”，而非指“長時間的綿綿細雨”。 《説文》“各，異辭也，从口从夂，夂者有行而止之，

不相聽也”，正是此意。 故“各雨”就是“陣雨”，在夏天就是“雷陣雨”；而“各云”應與

“各雨”有關，是指“積雨雲”，而非指一般的“白雲”或其他雲彩。

３．釋“乍妣庚各”、“舊各”。 今引卜辭如下：

（５）乙卜：其又伐于 ，乍妣庚各？一。

乙卜：其又伐于 ，乍妣庚各？二。 花東２７６

（６）……未卜，何貞：祝惟舊各用？ 合集３０６１５

（７）……卜，貞：王其舊各？ 合集３０６１５

以上（５）、（６）、（７）辭中之“各”，過去均不得其解。 今查，《周禮·地官·牛人》：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鄭玄注：“互，若今屠家縣肉格。”至此，我們恍然大悟： 原來此

·８·

出土文獻（第十輯）

〔１〕

〔２〕

林小安 ： 《殷武丁臣屬征伐與行祭考 》 ，載 《甲骨文與殷商史 》第二輯 ，第２５３—２５６頁 ，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中的“各”就是祭祀時用來“縣肉”的“格”，是祭祀場所的重要組成部分。 “乍妣庚各”

就是“作妣庚祭祀場所之格”，以便祭祀時“縣肉”之用。 “王其舊各”，是王在祭祀時用

原來的“舊各（格）”，而不用重做“新各（格）”。 詞意清晰明白，卜辭豁然貫通： 所謂的

“各”就是祭祀用以“縣肉”的支架。

三、“#”字 形 義 辨 析

（一）“!”字的形體與隸定

在甲骨文中，“"”字的形體一般有 、 、 、 四種。 如果單純從字形分

析，前兩種从“丙”从“止”，可隸定爲“-”；後兩種从“内”从“止”，應隸定爲“"”。 從卜

辭内容看，這四種形體應該是同一個字。 既然是同一個字，爲什麽會出現兩種不同的

形體與隸定，此中的原因需要我們認真尋找與研究。 我查過相關卜辭，形體爲“"”者

例舉如下：

（１）王$曰："不(？ 合集１０１６５反

（２）丁巳卜，史貞：呼任目虎"，十月。 合集１０９１７

（３）……午卜，爭貞：……嘉……"，惟丁，不吉。 合集１４０７６正

（４）"，其用若？八月。 合集１６３８８

上述卜辭中的 “"”確从 “ ”从 “止”。 還有其他的 “" ”字没有在此一一列

出。 但是，這些卜辭中的 “" ”，在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 》中，一律歸於从 “丙 ”从

“止”的“-”。

真正對這種情况作出認真分析的是于省吾先生，他認爲： 卜辭本作 “ ”，从

“内”从“止”，由於“ ”與“ ”形近而相混，故出現了从“丙”从“止”的“-”字。 〔１〕

這就是事物的“表象”與“本質”。 從文字的“表象”看，確有从“丙”从“止”之“-”，而從

文字的本質上看，从“丙”从“止”之“-”是从“内”从“止”之“"”的誤寫。 看事物一定

要首先看“本質”，而不要被“表象”所迷惑。 因此，該字四形都應當隸定爲“"”，而不

是分别隸定爲“-”與“"”，更不是都隸定爲“-”。

（二）以往對“!”字之考釋

由於過去將此字隸定爲“-”，且與“#”相混，故過去的考釋一直存在問題。 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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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于省吾： 《釋"》，《甲骨文字釋林》第５７—５８頁，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



前文所指出的，羅振玉釋“處”（？），孫詒讓釋“遹”之省文，葉玉森釋“内”等，都不足信。

張秉權將此字釋爲“迒”（阬）。 他説：“ ，从丙从止，楷寫爲-，與#字的或體作

从内从止者不同，-字在此有獲或捕殺之義，疑即迒之或體.字，通爲阬 （俗作

坑）。” 〔１〕張氏在此雖然將从“丙”从“止”與从“内”从“止”分開，認爲不是同一個字，將

从“丙”从“止”之字-釋爲“迒”，同樣缺乏根據。 前文已經指出： 从“丙”从“止”之“-”

實際上是从“内”从“止”之“"”的“混同”與“誤寫”，本質上是同一個字———“"”。 張

先生爲表面現象所迷惑，作出上述考釋，而且考釋本身並無字形根據。 故張説不

可取。

于省吾先生對此字作出了認真的考釋。 他説：“甲骨文"字作 、 形，《甲骨

文編》以爲《説文》所無。 ……甲骨文丙作 ，内作 ，但因契刻之便，有時混同無

别。 字从内从止，乃/之初文。 ……"即/字，亦作0，俗作退……近年來銀雀山

發現之《尉繚子》竹簡，亦以/爲退。 《老子》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六、九章‘不

敢進寸而退尺’。 近年來馬王堆發現之帛書《老子》甲本，均以芮爲退。 芮與/並从内

聲，故通用。” 〔２〕于氏之考釋甚爲精辟。

甲骨文有一字作 “ ”，从“内”从“止”从“攴”，可隸定爲“1”。 該字的左旁與上

文“"”（退）完全相同。 對於該字，張亞初認爲：“可隸作‘2’。 攴與扌通，故也可寫作

3。 《篇海》：‘3，有追切，音鎚，打也。’” 〔３〕張亞初對該字的考釋是對的。 同時，該字

也是“"”應釋爲“退”的重要旁證。 　
（三）“! ”字字義辨析

"是“/”之初文，俗作 “退”，這是從一般意義上推定的。 但到具體的卜辭中，

“"”作何種理解，仍需要具體分析，作出恰當的解釋：

１．釋“弗"4”

（１）貞：王其逐)，隻（獲），弗")，隻（獲）豕二。 合二○五 〔４〕

這是記述殷王進行田獵的一條卜辭，“王其逐4”是殷王正在追逐“4”，“弗"4”

是不要將4趕跑了 （此中的 “"”有 “趕跑”之義），“隻 （獲）豕二”是指 “捕獲了兩頭

野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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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張秉權： 《殷墟文字丙編考釋》第１８０頁。

于省吾： 《釋"》，《甲骨文字釋林》第５７—５８頁。

張亞初： 《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第２５６頁。
“合”，指《殷墟文字綴合》，郭若愚、曾毅公、李學勤編著，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５年。



２．釋“"雨”

（２）王$曰：今夕"雨。 合集１２９９７反

此中“"雨”之“"”是何意義？ 《吕氏春秋·仲夏紀》“退嗜慾”，注：“退，止也。”此

中的“"”就是“停止”之義。 “今夕"雨”就是“今天晚上雨會停止”。 由此，我們聯想

到“各雨”。 “各雨”是指有“陣雨”、“雷陣雨”；而“"雨”是指“雨會停止”。 雖然都跟

“雨”有關，但意思却是不一樣的。 所以，“各雨”與“"雨”同樣不可相混。

３．釋“"歸”

（３）王其令"歸，弗悔。 合集２８０１３

此中“"歸”之“"”就是“後退”，“王其令"歸”就是殷王命令退回來。 只有該卜

辭中的“"”，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後退”。

４．釋“"，佳女”

（４）壬寅卜，*貞：……冥（娩），+（嘉）？王$曰：其惟……申冥，吉+。

其爲甲寅冥，不吉，"佳女。 乙４７２９〔１〕

這是一條卜問婦女生育（分娩）的卜辭。 大概在某申日生（分娩），就是吉，嘉（生

男）；若爲甲寅日分娩，就是不吉，日期後推了，佳女。 此中之“"”，有“後推”之義。

總之，卜辭中的“"”其義爲“退”，但具體到某一條卜辭中，其義究竟作何解釋，需

要具體情况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論之。

四、論“!”、“各”、“#”三字之區分

前文對“!”、“各”、“"”三字分别作了考釋與辨析，指出了它們各自的構形特徵

與字之意義。 這三個字，結構上有相近之處，都从“止”；字義上也有相近之處，都與

“行動”有關。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這三個字過去往往容易互相混淆，有的學者將此三

字看作同一個字的異構。 這種情况並非個别，而是帶有某種普遍性。 爲此，本節特對

此三字進行區分，以明辨是非。

　　（一）辨“"”與“各”

甲骨文“!”，其形體作 、 ；甲骨文“各”，其形體作 、 、 、 。 讀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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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乙”，指《殷虚文字乙編》，董作賓編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上、中册１９４８年—１９４９年；下册

１９５３年。



看就十分清楚，“!”字形體與“各”字形體（尤其是後兩個）非常相似： 前者作 ，後者

作 。 所以，不少學者將二字相混，是“事出有因”。 這二字的區别是： 字是“止”

在“ ”裏， 字是“止”在“ ”外。 當然，“ ”與“ ”也是有區别的。 説到這裏，

我們不得不論及殷代的房屋結構。

殷代的房屋建築大致可以分爲兩種： 一類是王宫宫殿，房子高大；另一類是平民

住房，多爲半地穴式。 考古發掘證實，這種半地穴式房子也可以分爲兩種： 一種是向

下淺挖，底弄平，地上加柱加蓋爲房；另一種向下深挖，並出現一段甚至兩段臺階到坑

底，地上加柱蓋爲房。 這三種“房子”的區别是顯而易見的。 “ ”字所从的“止”在屋

裏，應該是“宫殿建築”； 字所从的“ ”應當是“淺穴半地下式房子”； 字所从的

“ ”應當是“深穴半地下式房子”。 這三種房子主人的身份自然也有區别。 第一類

應當是王公貴族，第二類（深穴半地下式）應當是下層貴族和上層平民，第三類（淺穴

半地下式）應當是一般平民。 至於奴隸，是没有正式住房的。 因此， 、 、 三字

所从的房子結構是不一樣的，並表示出三種不同房子主人的身份。 這是三字在字形

結構上的區别。

“! ”（ ）與“各”（ 、 、 、 ）在字義上雖然都有“到”、“至”之意，但在用

辭上仍然存在區别，主要有以下四點：

① 來者遠近不同，“! ”爲遠客，“各”爲近賓。

② 來者身份不同，“!”爲貴賓，“各”爲一般客人。

③ 接待場所不同，“!”之接待場所爲宫殿式建築，“各”之接待場所爲地穴式

房子。

④ “!”（'）即“來”，多與“禮”相聯繫，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禮·曲禮》：

“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各”與“禮”則没有直接聯繫。

上述區别不是絶對的，要依情况而定。 例如，卜辭中常見“王!（來）”，有時也偶

見“王各”，這是怎麽回事？ 這是因爲，“王”雖然是最高級的“貴賓人物”，但他到達的

場所不一樣： 他到達的可能是“半地穴式房子”，且距離又近，因此，只能用“王各”，而

不能用“王!（來）”。

（二）辨“"”、“各”與“!”的區分

“!”、“各”與“"”的區分，首先是在字形上。 “!”从“ ”，“各”从“ 、 ”，

而“"”是从“ ”（从 是誤寫）。 這種區别十分明顯，一望即知。

其次是字義，“!”爲“來”，“各”爲“到”、“至”，而“"”爲“退”，與“! ”、“各”正好相

反。 “"”爲“退”，與字之結構有關： "之上部作 ，像大廳上部挂有“門簾”，有“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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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之意，客人自然就要“退出”。 這就是“"”爲“退”的造字緣由。

卜辭中有“各雨”，表示有“陣雨”或“雷陣雨”；而卜辭中的“"雨”是表示“雨會停

止”。 二者雖然都跟“雨”有關，但意思則完全不同。 故“各雨”與“"雨”同樣是不能相

混的。

（曹定云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特聘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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